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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壯圍鄉公墓暨懷恩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

原制定 修正後 說明 

第十四條 

使用本鄉懷恩堂之鄉民應檢附進堂者洗 

骨証明或火葬証明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 

納清潔維護，依本所統一規格之骨罈及 

懷恩堂進堂許可証後，憑証向公墓管理 

員洽商進堂事宜。 

為達成納骨堂永續經營目標，申購者所

繳納之費用，其中百分之八十為管理

費、百分之二十為塔位使用費，按塔位

使用費提撥百分之二為準備金，提撥至

主管機關成立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

專戶。 

第十四條 

使用本鄉懷恩堂之鄉民應檢附進堂者洗 

骨証明或火葬証明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 

納清潔維護，依本所統一規格之骨罈及 

懷恩堂進堂許可証後，憑証向公墓管理 

員洽商進堂事宜。 

為達成納骨堂永續經營目標，申購者所

繳納之費用提撥百分之七為準備金，提

撥至本所成立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

專戶。 

 

＊ 修正自治條例第

十四條： 

依據 112 年 12 月 27

日修正公布之「殯葬

管理條例」第 35 之

3、37 之 1 條，行政

院定自 114 年 7 月 1

日施行。 

 

第十九條 

本鄉籍役男服役、因公殉職，申請使用

懷恩堂，免收其費用。本縣列冊有案各

款低收入戶申請使用懷恩堂，免收其費

用，並以本所指定之位置為限。本鄉鄉

民負責家庭主要生計者，意外死亡，生

活陷困，收葬顯有困難時，得專案申請

核准，免收其（個人）費用，並以本所

指定之位置為限。 

第十九條 

本鄉籍役男服役、因公殉職，申請使用

懷恩堂，免收其費用。本縣列冊有案各

款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申請使用懷恩

堂，免收其費用，並以本所指定之位置

為限。本鄉鄉民負責家庭主要生計者，

意外死亡，生活陷困，收葬顯有困難時，

得專案申請核准，免收其（個人）費用，

並以本所指定之位置為限。 

＊ 修正自治條例第

十九條： 

依據 114 年 5 月 28

日修正公布之「殯葬

管理條例」第 21 條

之 1，行政院定自

115 年 1 月 1 日施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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